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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6月17日

（2016）浙0302民初4887号
赵崇川：本院受理原告叶盛与被告赵崇川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26日上午10时在本

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865号

章小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裕华建筑材料

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19日上午9时在本

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051号

马丽、黄建秒：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公园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告马丽、黄建秒典当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

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

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55号

陈现涨、张国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303民初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39号

陈日村、蒋笑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303民初5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57号

潘长丰、赖翠娥、赖昌长：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

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3民初35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22号

高福寿：本院受理原告张元军与被告高福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42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59号

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朱荣霞、浙江鼎新家具有
限公司、朱蓓霞、南修燕、温州三和酒店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

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朱荣霞、浙江鼎新家具有限公

司、朱蓓霞、南修燕、温州三和酒店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6日9

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60号

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朱荣霞、浙江鼎新家具有
限公司、朱蓓霞、南修燕、温州三和酒店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

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朱荣霞、浙江鼎新家具有限公

司、朱蓓霞、南修燕、温州三和酒店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6日9

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61号
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朱荣霞、浙江鼎新家具有

限公司、朱蓓霞、南修燕、温州三和酒店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

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朱荣霞、浙江鼎新家具有限公

司、朱蓓霞、南修燕、温州三和酒店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6日9

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62号

浙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朱荣霞、浙江鼎新家具有
限公司、朱蓓霞、南修燕、温州三和酒店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

江三环家具有限公司、朱荣霞、浙江鼎新家具有限公

司、朱蓓霞、南修燕、温州三和酒店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6日9

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202号

瑞安市求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宁波泰瑞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温州明诚化轻有限公司、施光强、
郑丽明、王小芬：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瑞安市求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宁波泰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温州明诚化轻有

限公司、施光强、郑丽明、王小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7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240号

浙江神州印业有限公司、项祖想、辽宁神州印业有
限公司、项祖勇、温州神光纸业有限公司、王慕志：本院

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

江神州印业有限公司、项祖想、辽宁神州印业有限公

司、项祖勇、温州神光纸业有限公司、王慕志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8日9

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64号

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奥龙陶瓷有限
公司、卢成尧、卢泽豪、姜进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市帝尧鞋业有

限公司、温州市奥龙陶瓷有限公司、卢成尧、卢泽豪、姜

进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364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885号

中汇宝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海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对

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6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66号

永嘉掌声阀门有限公司、丽水掌声阀门有限公司、
赵秀祥、赵理奎、李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永嘉掌声阀门有限公司、

丽水掌声阀门有限公司、赵秀祥、赵理奎、李丽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304民初3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804号

温州市天力鞋业有限公司、浙江圣帝罗阑鞋业有
限公司、王忠义、王海峰、杨冰：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市天力鞋业

有限公司、浙江圣帝罗阑鞋业有限公司、王忠义、王

海峰、杨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7日9时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242号

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叶显东、良精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红黄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红黄蓝集团有

限公司、叶显东、良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红黄蓝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9 月 8 日 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131号

温州欧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瑞安市飞跃鞋业
有限公司、瑞安市丰富王鞋材有限公司、浙江旺圣鞋业
有限公司、应纪彬、陈爱姑、陈光中、杨建华、肖兰香、陈
金付、李金钗、杨育光、林振光、应利华：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欧

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瑞安市飞跃鞋业有限公司、瑞安

市丰富王鞋材有限公司、浙江旺圣鞋业有限公司、应纪

彬、陈爱姑、陈光中、杨建华、肖兰香、陈金付、李金钗、

杨育光、林振光、应利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6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132号

温州欧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瑞安市飞跃鞋业有
限公司、瑞安市丰富王鞋材有限公司、浙江旺圣鞋业有
限公司、应纪彬、陈爱姑、陈光中、杨建华、肖兰香、陈金
付、李金钗、杨育光、林振光、应利华：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欧雷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瑞安市飞跃鞋业有限公司、瑞安市

丰富王鞋材有限公司、浙江旺圣鞋业有限公司、应纪

彬、陈爱姑、陈光中、杨建华、肖兰香、陈金付、李金钗、

杨育光、林振光、应利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9 月 6 日 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130号

温州欧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瑞安市飞跃鞋业有
限公司、瑞安市丰富王鞋材有限公司、浙江旺圣鞋业有
限公司、应纪彬、陈爱姑、陈光中、杨建华、肖兰香、陈金
付、李金钗、杨育光、林振光、应利华：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欧雷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瑞安市飞跃鞋业有限公司、瑞安市

丰富王鞋材有限公司、浙江旺圣鞋业有限公司、应纪

彬、陈爱姑、陈光中、杨建华、肖兰香、陈金付、李金

钗、杨育光、林振光、应利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6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6316号

浙江利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诸暨联科

智慧城投资有限公司诉浙江利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

0681民初6316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9月27日下午14：5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5）温乐荆商初字第744号

干林杰、乐清市博纳斯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干林

杰、应海娟、郑进勇、乐清市博纳斯电子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温乐荆商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840号

周飞龙、章微微：本院受理原告陈小龙诉被告周飞

龙、章微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清偿原告借款3

万元，并支付原告相应利息（利息按约定借条2分计

算，从2013年3月25日起算至法院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提交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

于2016年9月22日上午8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

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德清县金蓝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善佳

贝服装辅料玫诉被告德清县金蓝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1499号

张伟法：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华溢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与被告张伟法、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海宁市华溢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请求判令你和被告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支付价款940619元，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从2016年2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4.35%的3倍计算），由你和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支付原告实现债权费用44000元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并定于

2016年9月26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13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合议庭组成人员冯

去英、陈豪东、吴胜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682号

刘妙燕、刘燕芬、王中行：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与被

告刘妙燕、刘燕芬、王中行民间借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你们公告送达本

案起诉状副本和传票等。原告请求判决：1、确认借款

协议无效；2、你们共同归还借款 200 万、预付利息

31.25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届满之

日为公告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院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15时在本院第二

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641号

童胜平（330419196606284630）：本院受理原告

金建新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

盐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221号

闻革新（330419196606284630）：本院受理原告

宋娟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盐官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98号

沈杰、曹智杰：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光诉被告沈杰、

曹智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483民初8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382号

程伟强：本院受理原告朱国征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171号

湖州广盛百货有限公司、湖州盛太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浙江百川世家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巫纪芬、苏金
朝、盛晓勇、盛玲：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

银行织里支行与被告湖州广盛百货有限公司、湖州盛

太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百川世家家居装饰有限公

司、巫纪芬、苏金朝、盛晓勇、盛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

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048号

安吉骏豪家具有限公司、安吉全盈海绵厂、郑超、
陈永梅：原告安吉恒升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046号

章长春、叶建苏：原告安吉恒升科技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起诉要求：1、二被告立即清偿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

息60.88万元，并承担原告实现债权费用20000万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12日

上午9：30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79号

杜慧燕：本院受理原告邬文斌诉被告杜慧燕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523民初4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1374号

郑玉柱：本院受理原告慎如根诉你、安吉盛科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毛育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2016年8月19日9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2664号

荆骏：原告章晓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

荆骏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立即

归还借款本金 15 万元及利息 10.8 万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上午 10 点 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杭州厚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周高强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由于邮寄送达的仲裁裁决书被退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劳人仲案字﹝2016﹞第 063 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
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
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6月17日

拍卖公告
定于2016年6月24日下午14:30在本公司拍卖厅拍卖东方前海利泰（深圳）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对杭州爱信文具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
利，债权本金3135.84万元，利息188.4万元，合计人民币3324.24万元（截止至2015
年4月20日）。竞买保证金 70万元。

展示、报名：即日起至2016年6月24日12时止接受展示看样（看样地点：杭州
西湖国贸中心402室）与报名登记，相关资料提供查阅。竞买人须于报名截止前将
竞买保证金交入本公司账户。报名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签署竞买证、诚信声明，
签收拍卖会资料。下列人员及机构不得参与竞买上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
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买受人须按委托人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范本与委托人
签约。

报名、咨询地址：杭州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8楼（本公司）
联系电话：0571-85108026 13357192831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7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当 事 人：王英豪；民族：汉；性别：男；年龄：38岁；公民身份证号

码：412725197705200017；住址：河南省鹿邑县城关镇风景河路 25
号；联系电话：13515887892

你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浙
甬镇卫医罚〔2015〕0028号）中规定的义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
告书（浙甬镇卫强催〔2016〕008号）次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人民币壹
万元、加处罚款壹万元缴至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镇海区支行，地址：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苗圃路28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收到
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
出陈述申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二○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当 事 人：梁洪富；民族：汉；性别：男；年龄：61；公民身份号码：

23010319541206321X；住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上夹树街75号2单元
301室；电话：15155863983

你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浙
甬镇卫医罚〔2015〕0011号）中规定的义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
告书（浙甬镇卫强催〔2016〕007号）次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人民币叁
万元、加处罚款叁万元缴至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镇海区支行，地址：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苗圃路28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收到
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
出陈述申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二○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